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商河分局行政执法事项执法岗位信息

一、立案岗位

①发现环境违法问题线索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实施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决定岗位批准；
②决定岗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调查岗位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卷内内容和顺序为：目录、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立案材料、证据材料、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负责人批准意见等）。
三、合法性审查岗位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四、决定岗位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